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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

承辦人：王一偉
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64201

電子信箱：e6364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工字第11101892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360000G_1110189253_ATTACH1.pdf、

387360000G_111018925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各級機關依法自行辦理應實施技師簽證之事務時，不應另

委託技師辦理簽證，請轉知所屬並督導落實執行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7月15日工程技字第

11102007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技師法第16條第2項略以：「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

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…」，故技師辦理本科技術事項

之實際執行者應與簽證者契合，而簽證行為係技師就其辦

理技術事項之過程及結果負責，兩者應互相結合，不能分

割，以落實專業責任。次查同法第13條第4項：「政府機

關、公營事業或公法人(下稱機關)依其他法律自行辦理第

一項應實施技師簽證之事務時，應指派所屬依法取得相關

技師證書者辦理。」其重點在於技術事務之辦理，爰機關

依其他法律自辦工程並由所屬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辦

理應實施技師簽證之技術事務時，本應按機關組織職掌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041110064380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7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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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層分工及內控管理等機制辦理，以確保自辦事務之品質

並負全責；且不應將執行技術事務與簽證視為二事，另單

獨委託技師辦理簽證事宜，致有專業責任不清，權責不符

之情事。

三、準此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0年9月29日工程技字第

10000352070號函說明四，有關公共工程監造如執行現場監

造工作之監工人員為機關人員時，工程主辦機關得在符合

本規則第10條規定下，視監造組織現場監造人員之指揮、

監督權責歸屬情形，擇定部分或全部委託工程技術服務廠

商辦理，並由工程技術服務廠商之相關科別執業技師就受

委託監造項目實施簽證乙節，停止適用。

四、隨文檢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來函暨其附件供參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除外)

副本：本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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